附件4-4
附件 4-1


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支持范围参考


为指导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工作，现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梳理相关领域支持行业范围如下，供各地在实际工作中参考借鉴。
一、餐饮住宿领域
支持正餐服务、快餐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小吃服务等餐饮服务相关经营主体提升餐饮服务品质，强化食品安全保障，加强特色餐饮文化培育。支持旅馆服务、旅游饭店服务、 民宿服务、露营地服务等住宿服务相关经营主体改善住宿服务环境，加强设备更新和基础设施升级， 强化住宿服务与旅游、康养、研学等业态融合。（省商务厅按职责分工办理。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住宿和餐饮业”行业类别）
二、健康领域
支持医疗卫生服务，健康事务、健康环境管理与科研技术服务，健康促进服务，健康保障与金融服务，药品及其他健康产品流通服务， 医药制造，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健康用品、器材与智能设备制造，中药材种植、养殖和采集等相关经营主体（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除外）提升为社会公众提供各种健康及相关产品、










货物、服务的水平和能力，维护、改善和促进人民群众健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省科技厅、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委、省体育局、省医保局、省残联按职责分工办理。对应《健康产业统计分类（2019）》中“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不带*的行业类别）
三、养老领域
支持养老照护服务、老年健康促进与社会与、养老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源服务、养老金融服务、养老科技和智慧养老服务、老年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老年用品及相关产品销售和租赁、养老设施建设等相关经营主体提升为社会公众提供各种养老及相关产品、货物、服务的水平和能力，保障和改善老年人生活、健康、安全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省广电局、省新闻出版局、省电影局、省林草局、省体育局、省医保局、省残联按职责分工办理。按照《养老产业统计分类（2020）》 （国家统计局令第30号发布）和中国人民银行《养老产业贷款统计制度（试行）》执行。具体由经办银行以每笔贷款借据为认定对象，根据借款人提供的佐证材料，对贷款进行逐笔判断〕
四、托育、家政领域
支持提供托育服务的经营主体新建、改扩建及日常运营，优化服务设施布局，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支持家庭服务、洗染服









务、理发及美容服务、洗浴和保健养生服务、摄影扩印服务等居民服务相关经营主体提升服务和管理水平，扩大家政服务供给，强化家政服务员技能培训，加强家政服务品牌建设。支持建设一批高标准、多类型的示范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省商务厅、省民政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办理。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行业类别）
五、文化娱乐、旅游领域
支持新闻和出版业，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文艺创作与表演、艺术场馆、图书馆与档案馆、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烈士陵园、纪念馆、群众文体活动及其他文化艺术业，歌舞厅、电子游艺厅、网吧、沉浸式文旅体验及其他室内娱乐活动行业，游乐园、休闲观光活动、彩票活动、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与经纪代理服务及其他娱乐业，广告服务、设计服务等创意设计服务行业， 艺术品拍卖及代理、工艺美术品销售以及文化用品及器材设备出租、批发、零售行业，城市公园管理、游览景区管理、旅行社及相关服务等旅游业相关经营主体， 丰富文化娱乐和旅游活动供给，激发居民度假、出游、观光、娱乐休闲等各类文化娱乐和旅游活动消费潜力。支持铁路、公路、水上、航空旅客运输服务以及空中交通管理、观光游览航空服务、旅客票务代理等，支持客运火车站、客运港口、机场、城市轨道交通等交通服务基础设施提升交通运输品质，便利旅客出行。（省委宣









传部、省民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广电局、省新闻出版局、省电影局、省体育局按职责分工办理。文化娱乐领域对应《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中除属于制造业细分行业及四位行业分类代码为数字2、3开头的行业外的其他行业； 旅游领域对应《国家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18）》中“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不带*的行业类别）
六、体育领域
支持体育竞赛组织、体育保障组织等体育组织，体育场地设施管理服务、健身休闲活动服务、体育中介代理、体育健康服务等体育服务相关经营主体增加体育消费场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加强体育赛事品牌建设，推动体育运动普及。（省体育局按职责分工办理。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行业类别）
七、数字领域
深化拓展“人工智能+ ”，支持相关经营主体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大模型等提供多元化在线信息、数据检索、网络游戏、网络文学、在线新闻、在线音乐、在线医疗、电子竞技等信息服务，加强生产服务平台、生活服务平台、科技创新平台、公共服务平台等在线服务平台建设， 丰富动漫、游戏、文化、旅游、体育等数字内容服务供给。支持二手车信息查询平台建设，加快二手车交易市场在市场运营、商户管理、客户体验等方面数字化转型。加快生活服务数字化赋能，积极培育数字化赋能融合消费场景，









建设智慧商圈、智慧街区、智慧门店等消费设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按职责分工办理。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数字内容服务”行业类别）
八、绿色领域
支持装饰装修企业、环保建材服务商、建筑改造机构、物业服务机构等相关经营主体推广环保建材和智能服务系统，推行绿色装修工艺，开展综合性能调试、能耗监测、设备设施精细化管理、装修后室内环保检测服务，推动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提高绿色化运营水平。支持汽车租赁公司增购新能源汽车、增设服务网点、购置智能运维设备。支持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引进先进拆解项目，健全分类回收、零部件再利用和关键材料回收工艺，提升精细化拆解能力。支持物流企业、仓储运营商、邮政配送主体等相关经营主体推广新能源货车、电动配送车、新能源清洁能源船舶等低碳运输工具及其补能设施，提升运输路线降碳水平，推广快递环保包装，发展多式联运、共同配送等绿色物流模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邮政管理局按职责分工办理，对应《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 中国证监会关于印发〈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的通知》（银发〔2025〕 132号） 中符合“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分类标准的“物业管理”行业类别，符合“绿色交通”分类标准的“汽车租赁”、“其他道路运输辅助活动”行业类别， 以及符合“绿色物流”分类标准的“装卸搬运”、“邮政基本服务”、“快递服务”、“其他寄递服务”









行业类别。）
九、零售领域
支持零售业经营主体发展“零售+ ”新生态，使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旅游、体育等业态融合，发展融合型零售、时尚型零售、策展型零售、主题型零售、社区型零售。支持百货店、购物中心、超市、便利店等零售业经营主体“一店一策”开展零售商业设施空间重构、业态更新、数智化改造，打造差异化、沉浸式、主题化消费新场景。支持零售业经营主体提供商品定制、场景体验、配送到家等增值服务，提供去“皮”称重、送装同步、送新取旧等便利服务，提供长者导购、母婴室等适老适幼关怀服务。支持零售业经营主体开展数字化改造，实现进销存、物流配送、运营管理等全链条数字化。（省商务厅按职责分工办理，零售领域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零售业”行业类别。）
上述经营主体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在我国境内以营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民办非企业法人的养老服务机构同等享受贷款贴息政策。




附件4-2

云南省2026年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资金需求申请表

单位：万元

	


经办银行名称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贴息需求

	
	
合计
	在2025年3月16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发放的
存量贷款贴息需求
（按云财金〔2025〕97号执行）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新发放的
贷款贴息需求
（按财政部财金〔2026〕5号执行）

	
	符合贴息条件服务业
经营主体贷款贷款发放
金额
	
贴息金额
	符合贴息条件服务业
经营主体贷款贷款发放
金额
	
贴息金额
	符合贴息条件服务业
经营主体贷款贷款发放
金额
	
贴息金额

	
	
	
	
	
	
	

	
	
	
	
	
	
	

	
	
	
	
	
	
	

	
	
	
	
	
	
	

	
	
	
	
	
	
	

	
	
	
	
	
	
	

	
	
	
	
	
	
	

	
	
	
	
	
	
	

	
	
	
	
	
	
	

	
	
	
	
	
	
	

	
	
	
	
	
	
	

	
	
	
	
	
	
	

	
	
	
	
	
	
	

	
	
	
	
	
	
	

	
	
	
	
	
	
	





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资金结算申请表
填报单位：                                                                                         单位：万元

	省（区、市、兵团）
	经办银行名称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贴息贷款金额
	上年度预拨贴息金额
	上年度已使用贴息金额
	贴息资金剩余（如涉及）
	贴息资金缺口（如涉及）

	
	
	
	
	
	
	

	
	
	
	
	
	
	

	合计
	
	
	
	
	


注：
1.资金结算时，经办银行总部应于2027年1月31日前向对口财政部门报送本表。相关省级财政部门汇总对口经办银行资金申请，于2027年2月20日前向财政部报送本表。
2.资金清算时，经办银行总部应于2028年1月31日前向对口财政部门报送本表。相关省级财政部门汇总对口经办银行资金申请，原则上于1个月内向财政部报送本表。
附件4-3

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资金清算申请表
填报单位（盖章） ：                                                                                                                                 单位： 万元

	

序号
	

经办银行
	

经审核可
贴息贷款
金额
	省财政已拨付贴息金额
	实际使用贴息金额
	贴息资金剩余（如涉及）
	贴息资金缺口（如涉及）
	
贴息资金未使用完
毕或存在缺口
的主要原因
（简要说明）

	
	
	
	
小计
	中央财政承担金额（90%）
	省级财政承担金额（10%）
	
小计
	中央财政承担金额（90%）
	省级财政承担金额（10%）
	
小计
	中央财政承担金额（90%）
	省级财政承担金额（10%）
	
小计
	中央财政承担金额（90%）
	省级财政承担金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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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注：本表为汇总表， 仅需填写一行经办银行汇总数 。
